
附件 4

郑州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呈报表

申诉人
基本情

况

姓 名 性
别

学
号

申诉人
身份证
复印件
粘贴处

所在院
（系）

专业及
班级

申诉人家庭详细住
址

及联系方式
申诉人现住宿地址

及联系方式

申诉人提出申诉的请求、理由以及对其提出申诉内容的真实性作出的承诺：

申诉人签名： 20 年 月
日



院（系）审核意见：

经审核，申诉人 是 学院（系） 年级

专业 班级 学生，20 年 月 日受到 处

分（郑州大学校 〔20 〕 号）。

院（系）主要负责人签名（公章）： 20 年 月 日

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（公章）： 20 年 月 日

说明： 1. 学生提出的申诉，应当按照《郑州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实施
办法》第六条、第七条的有关要求填写。

2. 院（系）意见，应当按照《郑州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实施办
法》第五条的有关要求填写。

3. 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意见，按照《郑州大学学生申诉
处理实施办法》第十条、第十一条的要求填写。


